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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是一名外地来京务
工人员， 想就老家发生的一件事
咨询一下您。 我弟兄二人， 哥哥
早已成家立业， 近几年他们一家
三口一直在深圳打工， 我父亲生
病期间， 他们从未回家看过， 只
是偶尔会寄些钱回来。 前不久，
我父亲病故， 丧事全由我一人办
理。 请问， 家里的房屋、 拖拉机
和父亲的积蓄等， 我哥是否有权
继承？

市民 刘先生

市民问：

律师解答：

没有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办
理， 未尽到赡养义务有可能少分
遗产。

如果您父亲留有遗嘱， 则需
按照遗嘱继承办理， 如果没有遗
嘱， 则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您对
您父亲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
您父亲共同生活的话， 分配遗产
时， 可以多分； 您哥哥如果有扶
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 但是没有
尽到扶养义务的话 ， 分配遗产
时， 可以不分或者少分。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常卫东

《继承法》 第5条： 继承开始
后， 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有遗嘱
的 ， 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
理； 有遗赠扶养协议的， 按照协
议办理。

第10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
继承：

第一顺序： 配偶、 子女、 父
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父
母、 外祖父母。

第13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
动能力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
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
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
承人， 分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
继承人， 不尽扶养义务的， 分配
遗产时，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 也可以
不均等。

法律链接：

长子不履行赡养义务
次子能否继承全部遗产？

无遗嘱要按法定继承办理
未尽赡养义务应少分遗产

【法律咨询台】

拾得他人手提包归还时自扣“酬谢金” 违法 □颜沐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周薇 李亚楠│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周卫法│２０14年 9月 11日·星期四

法律： 单位录用员工前不做体检风险重重 □张洪军 侯艳丽

■员工被查出患尘肺病 单位未做入职体检付赔偿
■单位未来得及办社保 对新员工工伤应依法担责
■新员工工伤等级加重 新东家险为“旧伤”付买单

最高法8月20日通报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后， 关于
工伤的争议一直没有降温 。 近
日， 有关职工跳槽与工伤待遇的
关系问题逐渐成为热点。 不可否
认 ， 因企业工资待遇 、 工作环
境、 人文环境乃至发展空间的不
同， 劳动者跳槽早已成常态。 那
么， 员工跳槽后发现患有职业病
或者工伤的， 该如何维权？ 相关
责任， 新老企业由谁承担？ 如何
承担……为此， 笔者拟结合具体
案例 ， 就此类争议做一简要分
析。

案例一
员工被查出患尘肺病
单位未做入职体检付赔偿

农民工周某从事煤矿掘进工
作20多年， 先后在多个个体小煤
矿作业。 上岗、 下岗均没进行过
体检。 他在最后的这个单位， 工
作已达5年， 最近有关部门强制
要求煤矿组织在岗人员进行体
检， 周某被检查出尘肺病二期。
因为没上工伤保险， 周某向单位
开出了巨额工伤待遇索赔单。 单
位则以周某以前在多个煤矿从事
煤矿掘进工作， 可能早在其他煤
矿就患病了， 虽然， 单位提供不
出相关证据， 却坚决拒绝承担相
应费用。 后该案经审理， 法院最
终判决该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说法：
尘肺病是一种职业病。 职业

病是企业、 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
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
活动中， 因接触粉尘、 放射性物
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因素而引起
的疾病。

《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 ， 单
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对从
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
者， 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的规
定组织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
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
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在事涉职业
病诊断、 鉴定的仲裁、 诉讼过程
中，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本案中， 周某最后工作的这
家单位， 没有为其上工伤保险。

上岗前没有组织周某进行体检。
出事后又拿不出周某在其他矿患
有职业病的证据。 依 《工伤保险
条例》 关于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
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
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
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
用” 的规定， 其必须承担周某患
尘肺病所需的相关巨额费用。

案例二
单位未来得及办保险
对新员工受伤仍然应担责

小夏因嫌原单位工资少、 条
件差。 最近辞职， 并应聘到了一
家大型企业工作。 辞职当月他即
开始到该大企业上班。 由于社会
保险费用是按月缴纳的， 新单位
无法缴纳当月的社会保险费， 也
就没有为他办理社会保险转移登
记手续 。 此后 ， 又由于种种原
因， 新单位又拖延了一段时间。
不料， 在此期间附近一化工厂爆
炸波及到该单位， 小夏撤离时不
幸被重物砸伤。

事后该单位主动为小夏申报
工伤。 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对小夏在工作时间、工
作地点、因工作受伤没有异议。但
以“用工主体和缴费主体不一致”
为由， 不同意由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

说法：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 中

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等用人单位
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
险， 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小
夏来新单位上班， 新单位应当及
时为其缴纳工伤保险。 其没缴纳
工伤保险， 小夏上班风险责任理
应由其承担。 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 关于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
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
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
和标准支付费用。” 的规定， 可
知小夏的工伤待遇费用只能由新
的用人单位承担。

案例三
新员工旧工伤加重
新东家差点赔付冤枉钱

农民金某在吊运木料时， 被
吊车滑下的一根木方砸伤后背脊
椎， 当时被认定工伤， 经鉴定为
十级伤残。 之后他与用人单位解
除了劳动合同， 领取了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回了农村
老家。 回家后在附近乡镇工厂干
些力所能及工作。 可没多久， 病
情加重 ， 经重鉴定 ， 已变为七
级。 金某随即要求新东家支付相
应费用， 后被告知可由工伤保险
基金承担升级的工伤待遇。

说法：
工伤鉴定是在申请工伤鉴定

的职工被认定为工伤的基础上，
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其进行
的评定伤残等级的行为。 由于该
项鉴定作出的时间大多是工伤职
工处于治疗的期间， 因此工伤职
工伤情可能在鉴定后继续加重。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自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所在单
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
生变化的， 可以申请劳动能力复
查鉴定。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
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
至十级伤残的， 各级享受待遇不
同， 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
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七级
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 十级
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

另外， 根据相关规定： 对于
在2007年5月1日前已经作出了鉴
定结论的， 而在新标准实施后进
行 复 查 鉴 定 且 伤 残 级 别 提 高
的 ， 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做相应
提高， 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不再调整 。 金某伤残等级提
高， 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再调
整， 其无权要求社保机构支付其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差额。 其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伤残就业
补助金， 可以按照7级伤残标准
支付。

工伤鉴定

案情
中秋节后， 张女士回公司上

班时， 不慎将手提包遗失在座位
上， 包内不仅有储存着公司客户
资料的U盘、 各种证件等， 还有
5万余元现金。 后经调看了汽车
站内监控录像， 发现该包由陈某
拾得。

她随即通过相关线索找到陈
某家， 本以为钱财等物能失而复
得， 不料， 不管她怎样说， 甚至
答应给陈某5000元作为报酬， 陈

某就是不同意还包。 直到她请来
汽车站工作人员， 陈某才被迫承
认 ， 答应还包却扣下了 2万元
“酬谢金”。

张女士遂咨询， 陈某的行为
对吗？

说法
陈某的行为是错误的， 张女

士有权要求归还被强行扣留的全
部 “酬谢金”。

首先， 陈某具有返还全部遗
失物的法定义务。 《民法通则》

第79条第二款规定： “拾得遗失
物 、 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
物， 应当归还失主。” 《物权法》
第109条也指出： “拾得遗失物，
应当返还权利人。 拾得人应当及
时通知权利人领取， 或者送交公
安等有关部门。” 即陈某拾得你
手提包之后， 必须无条件通过直
接或间接方式履行返还义务， 其
隐瞒不报甚至悄悄带回家中， 明
显与之相违。

其次， 陈某无权自扣 “酬谢
金”。 《物权法》 第112条规定：

“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 ， 应当
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
遗 失 物 等 支 出 的 必 要 费 用 。
权 利 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 ， 领
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
务 。 拾 得 人 侵 占 遗 失 物 的 ，
无 权 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
费用， 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
诺履行义务。” 即拾得人要想获
得补偿或报酬， 必须是针对为保
管遗失物所造成的必要损失， 或
者遗失人曾经作出过 “悬赏” 的
承诺。

不做入职体检 或为员工旧伤买单


